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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5,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 1658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8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0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7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94元/股。

欧普照明于2016年8月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欧普照明” A股股票1,74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16年8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于2016年8月1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6年8月11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182,110户，有效申购股数为92,535,164,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0.01880366%。 配号总数为92,535,164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092,535,16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申购倍数为5,318.11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5,2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0.0564109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16年8月10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16年8月1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0日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2,

39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1761

号文核准。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6年8月11日（周四）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全景网（网址：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及相关资料可

在巨潮资讯网查询，网址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0日

特别提示

1、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贵阳银行”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164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贵阳银行” ，股票代码为“601997” 。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

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8.49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50,

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1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6年 8月 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49,088,210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812,758,902.9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911,790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7,741,097.10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9,737,359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22,270,177.91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62,641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229,822.09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北信瑞丰中国智造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43 13100.07 1543

2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东北电网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19386 164587.14 19386

3 袁建国 袁建国 12756 108298.44 12756

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2756 108298.44 12756

5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12756 108298.44 12756

6 徐绍春 徐绍春 12756 108298.44 12756

7 黎伟 黎伟 12756 108298.44 12756

8 陈世辉 陈世辉 12756 108298.44 12756

9 喻伟民 喻伟民 1275 10824.75 1275

10 黄晓芳 黄晓芳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2756 108298.44 12756

11 唐峰 唐峰 12756 108298.44 12756

12 曹辉进 曹辉进 12756 108298.44 12756

13 陈剑刚 陈剑刚 12756 108298.44 12756

14 陈庆特 陈庆特 12756 108298.44 12756

15 陈德海 陈德海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2756 108298.44 12756

16 牛兰芳 牛兰芳 12756 108298.44 12756

合计 188032 - 188032

未足额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实际配售股数

（股）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东方电气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2 叶文祥 叶文祥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3 朱宝文 朱宝文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4 林社俭 林社俭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5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6 陈莉珍 陈莉珍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7 陈文庭 陈文庭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8 王国良 王国良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9 黄娟 黄娟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10 李晶 李晶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11 周保庆 周保庆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12 杨远明 杨远明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13 胡宝明 胡宝明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14

西藏同祥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

西藏同祥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15 杨悦明 杨悦明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16 秦志坚 秦志坚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17 王育锋 王育锋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18 金国平 金国平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19 罗阳标 罗阳标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20 袁颖 袁颖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21

上海锝金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上海锝金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22 周宇 周宇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23 罗炳将 罗炳将 12756 108298.44 108289.44 12754 2

24 李剑铭 李剑铭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25 周小庭

周小庭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26 陈恩余

陈恩余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27 禚松 禚松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28 杜咏彬 杜咏彬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29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30 欧彩霞 欧彩霞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31 谭咏华 谭咏华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32 雷树昌 雷树昌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33 谢润明 谢润明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34 胡雪龙 胡雪龙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35 倪明 倪明 12756 108298.44 108281.46 12754 2

合计 446460 - - 446390 70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6 年 8 月 4 日公布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公告（2016

年第 4号）》，以下投资者不能获得最终配售：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实际配售数量（股）

1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融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515 0

2 郝昌兰 郝昌兰 12756 0

3 郑小堂 郑小堂 12756 0

4 李冠辉 李冠辉 12756 0

5 祝平 祝平 12756 0

合计 74539 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12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中证协发[2016]7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6]7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

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74,431 股，包

销金额为 9,970,919.19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34886%。

2016 年 8 月 10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

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5159236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10

日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冰川网络” ）首次公

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64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

券”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500�万股。 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7.02元/股。

冰川网络于2016�年8月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冰川网络” 股票1,0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16年8

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16年8月11日（T+2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16年8月1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

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0,123,373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70,752,990,000股，配号总数为141,505,980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

止号码为000141505980。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41336783%，有效申购倍数

为7,075.30倍。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2016年8月8日（T-1�日）《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和网上申购情况，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075.30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发行数量为2,

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318007762%,有效申购倍数为3,144.5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16�年8月10日（T+1�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

业区10�栋2�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16年8月11日（T+2�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0日

江苏花王园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3,33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45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 3,335 万股， 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001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1,334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

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16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9:00-12: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江苏花王园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

登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花王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10

日

江苏花王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益股份”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758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

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

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网址http://www.tongyiplastic.com，并置备于

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

阅。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15.85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16年8月12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6年8月16日（T+2日）公告的《深圳市同益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

务。 2016年8月16日（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

参与新股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1,400

万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价格

15.85

元

/

股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股包销

发行日期

T

日（

2016

年

8

月

12

日）

缴款日期

T+2

日（

2016

年

8

月

16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B

座

0301

、

0302

、

0303

、

0305

、

0306

、

0310

、

1106

（办公场所）

发行人联系电话

0755-27872396

、

27872397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4301-4316

房）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020－87555297

、

87557727

发行人：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0日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5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发行价格为

15.85元/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1,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15.85元/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16年8月12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6年8月16日（T+2日）公告的《深圳市同益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

务。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

参与新股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6年8月11日（周四）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以及发行人网

站（http://www.tongyiplastic.com）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0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鹏华双债加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2016年7月20日起,至2016

年8月8日17:00止。 2016年8月9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

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北京市方正

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计票结果如下: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2016年7月19日，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728,300,

222.01份。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

为642,661,370.45份，占权益登记日总份额的88.24%。 参加本次大会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

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总基金份额的50%以上（含50%），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审议了《关于调整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赎回费相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

“本次大会议案” ），并由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投同

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642,661,370.45份，占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的100%；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

额为0，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 上述表决结果达到参加本次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

人）所持基金份额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关于调整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赎回费相关事项的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列入基金费用，由基金资产承担。 经本基金基金托管人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

（

单位

：

元

）

律师费

40000

公证费

12000

合计

52000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

之日起生效。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6年8月9日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赎回费相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事项实施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与本基金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

自2016�年8�月9日起对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实施调整后的赎回费用：

持有期限

（T）

赎回费率

T＜30

天

0.75%

30

天

≤T＜3

个月

0.5%

3

个月

≤T�＜ 6

个月

0.3%

6

个月

≤ T�＜ 1

年

0.1%

T≥1

年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

费总额的25%归入基金财产。 上述未纳入基金财产的赎回费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四、备查文件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公告》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附件：《公证书》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0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鹏华中证

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2016年08月10日起，本公司增加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投资者可

通过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交易等基金相关业务。 具体基金信息如

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160632

鹏华中证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及相关业务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38637673

公司网站：http://bank.pingan.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788-999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

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八月十日


